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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下稱「地委會」）於本年 8 月 6 日舉行第十一

次會議。  
 

全港性非 物質文化遺產普查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代表向委員匯報首次全港性非物

質文化遺產普查的結果，並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建議清單」內容

諮詢委員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清單內容，並提出更多區內特色項目，如

漁業模式及陶氏文化等，供署方考慮可否列入清單。  
 
地區小型 工程設施命名建議  
 

3.  地委會通過了「大興北休憩處」及「藍地寵物公園」的命名。  
 

康文署於 屯門海濱花園增設 長者健身設施  
 
4.  地委會通過向康文署撥款十四萬元，於屯門海濱花園增設長者健身設

施。  
 
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於 20 13 年 4 月至 2 0 14 年 3 月在屯門區舉辦 的康樂

體育活動 計劃申請額外撥款  
 
5 .  地委會通過此項 27 萬 5 千元的額外撥款申請，並已獲 8 月 9 日的財務、

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會議通過。由於撥款額超過 10 萬元，

是項申請須上呈區議會尋求通過作實。  
 
於屯門設 置節日大型擺設及 燈飾  

 
6.  地委會通過此項 300 萬元的工程，並決定成立非常設的屯門區節日大

型擺設及燈飾工程工作小組，跟進相關事宜。秘書處已發信予屯門地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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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路政署、康文署、發展商及中華電力公司，邀請代表列席工作小

組會議。  
 

要求屯門 增設青年宿舍  

 

7.  地委會查閱民政事務局的書面回覆，並對局方未有派員出席會議表示

遺憾。地委會議決去信民政事務局局長，邀請他出席下一次的地委會會議，

與委員交流。  
 

建議擴闊 富健花園巴士站行 人通道  

 

8.  地委會同意把擴闊富健花園巴士站行人通道事宜轉交運輸署處理，並

於交通及運輸委員會討論。如署方不同意擴闊行人通道，才再次由地委會

跟進。  
 

要求覆檢 屯門河東釣魚台工 程項目  

 

9.  文件提交人認為釣魚台未能有效管制釣魚活動，亦不同意取消原有的

康文署花圃及延遲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單車徑工程，因此希望覆檢釣魚台工

程。委員各持不同意見，有委員強調工程必須更改；也有委員認為工程已

立案多時，並已在最近的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通過設計，因此應盡快展開。

最後，地委會認為目前並不須決定是否覆檢工程，但會先搜集更多背景資

料，如提出單車徑或釣魚台工程的先後次序，才再作討論。  
 

社區參與 工作小組報告  

 

10.  地委會通過支持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區區小跳豆」活動，由於地區藝

術督導小組早已就來年活動訂出預算，現時已無剩餘財政撥備，贊助上述

活動，因此計劃書已連同共三萬元的額外撥款申請上呈 8 月 9 日舉行的財

委會會議議決，財委會亦已通過撥出額外款項。  
 
11.  地委會通過督導小組的其他共四份，包括「屯門攝影比賽及展覽」、

「屯玟藝墟」及兩份「屯門書畫展覽」的撥款申請，並已獲財委會通過。

其中「屯玟藝墟」及「屯門攝影比賽及展覽」申請的撥款額超過 10 萬元，

須再提交區議會會議通過作實。  
 
設施及工 程工作小組報告  
 
12.  地委會通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以及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延

長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開放時間試驗計劃共 12 份的撥款申請書。有關申請

已獲財委會通過。由於其中一份申請的撥款額超越 10 萬元，須再提交區議

會會議通過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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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委員批評「於虎地消防局側官地興建苗圃」項目已拖延多年，期望

民政總署加快進度。民政總署代表表示，由於土地屬斜坡範圍，因此早前

需要讓土木工程拓展署審批斜坡報告，現時此部分已經完成。顧問公司會

盡快展開工程。  
 
14.  康文署代表表示，署方會積極跟進善用屯門中央圖書館外石柱事宜，

並適時向地委會匯報。  
 
第四屆全 港運動會屯門區籌 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報告  
 
15.  召集人已在全港運動會的全港性綜合檢討大會上，反映屯門區籌備委

員會、教練及運動員的意見。由於工作小組的工作已完成，地委會正式結

束此非常設工作小組，待有需要時，才再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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